
                             绝密 ★ 考试结束前

浙江省2015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民法原理与实务试题
课程代码:00917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

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

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民法是根源于西方民法法系国家的法律,其源头是

A.法国民法典 B.德国民法典 C.罗马市民法 D.英国普通法

2.民法的渊源,一般是指

A.民法之所以产生的社会根源 B.民法的起源

C.民法形式的体系传承 D.民法规范的表现形式

3.法律事实包括自然事实和行为两大类。其中自然事实是指

A.自然界发生的事实,如人的出生和死亡等 B.非人力所能推动发生的事实

C.与人本身无关的事实 D.与人的意志无关的事实

4.借款债权与保证债权之间的关系属于

A.原权和救济权 B.主权利和从权利

C.既得权和期待权 D.专属权和非专属权

5.丁丁今年15岁,但从8岁开始就作为演员参加系列电视情景剧的拍摄,至今累计获得片酬

20万元,衣食无忧。依照我国民法,丁丁为

A.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B.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C.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D.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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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列人身权中,法人不能享有的权利是

A.健康权 B.名誉权 C.名称权 D.荣誉权

7.我国民法规定的有限合伙,是指

A.由至少一名无限合伙人与若干名有限合伙人共同成立的合伙

B.由全体有限合伙人共同成立的合伙

C.由至少一名有限合伙人与其他合伙人共同成立的合伙

D.由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

8.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下列行为中属于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的是

A.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 B.因受胁迫而订立的合同

C.法定代表超越代表权限订立的合同 D.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

9.依照我国民法的规定,可撤销可变更的民事行为,如果当事人请求变更的,

A.法院可以判决撤销或变更

B.法院不得判决撤销

C.法院不得作出判决,应交由当事人自行协商变更

D.法院可以判决驳回起诉

10.所谓表见代理,是指

A.被代理的行为违法的代理

B.相对人与代理人串通的代理行为

C.本质上并非代理而视为代理的行为

D.特定条件下可发生代理效果的无权代理

11.王某采用不正当手段偷拍邻居李女士洗澡时的裸体照片并传至互联网。王某的行为属于

A.侵犯他人肖像权 B.侵犯他人隐私权

C.侵犯他人名誉权 D.侵犯他人身体权

12.我国目前民法上未规定的所有权取得方式是

A.善意取得 B.添附 C.孳息 D.时效取得

13.依照我国物权法的规定,占有人请求侵占人返还占有的,

A.其请求权不受时效限制

B.其请求权在一年内未行使的,归于消灭

C.其请求权在两年内未行使的,不受法律保护

D.其请求权在两年内未行使的,不得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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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选择之债的标的选定后,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的,

A.可另行选择其他标的履行 B.构成给付不能,该债务为无效

C.应承担债务不履行责任 D.债权人可另行指定履行标的

15.承诺原则上应与要约内容完全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中有关履行期限、履行地点等内容作

出变更后对要约表示接受的,此种表示即为对要约的变更。依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此种

意思表示

A.视为反要约 B.视为承诺

C.视为对要约的拒绝 D.成为确定合同内容的最终依据

16.一方发生违约行为后,相对人

A.有权废弃合同 B.有权放任违约损害后果的发生

C.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 D.有权采取相应的违反合同的措施

17.技术委托开发合同未约定技术成果归属的,开发成果取得的专利申请权依法属于

A.委托人 B.开发人 C.合同双方共有 D.不授予专利权

18.依照我国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开始的时间是

A.被继承人死亡的时间 B.继承人得知被继承人死亡的时间

C.继承人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时间 D.继承人约定分配遗产的时间

19.侵权责任系法定责任,违约责任系约定责任,当两种责任竞合时,

A.行为人应承担侵权责任

B.行为人应承担违约责任

C.相对人可以选择请求行为人承担侵权或违约责任

D.行为人可以选择承担侵权或违约责任

20.幼儿园对于无行为能力的幼儿在园学习、生活期间受到的人身损害承担的责任实行

A.过失责任 B.无过失责任 C.过失推定责任 D.公平责任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1分,共1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

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无分。

21.民法的时间效力问题一般包括

A.诉讼时效问题

B.民法何时生效和何时失效的问题

C.溯及力问题

D.除斥期间问题

E.新法与旧法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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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下列事实中,属于法律事实中的事件的是

A.张甲25岁生日当天,极想晚上去餐馆吃一顿大餐,却苦于屋外大雨倾盆,终未成行

B.高三学生李玉受同班同学赵欣欺负,极想实施报复,某日悄悄将赵的玻璃保暖杯砸碎

C.个体业者王冰与某公司签订货物买卖合同

D.陈乙将一架数码相机借给孙丙,孙丙却将其出卖给周丁,周丁在接受相机时为善意

E.吴某在马路上骑自行车行进时,因机动车驾驶员过失发生车祸,致吴某死亡

23.依照我国民法规定,不得抵押的财产权包括

A.建设用地使用权 B.土地所有权 C.房屋所有权

D.宅基地使用权 E.学校教学大楼

24.我国民法规定的质权,其标的可以是

A.动产 B.票据权利 C.债券

D.提单权利 E.房屋租赁权

25.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产生下列效力:

A.第三人可以向债权人主张其对债务人的抗辩

B.债务人就其对第三人享有的权利的处分权受到限制

C.第三人应当向债权人清偿其对债务人的债务

D.债权人有权受领第三人的给付,并就该给付享有优先受偿权

E.债权人代位权行使产生的费用由债权人自行负担

26.免责的债务承担发生效力的情形有

A.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协议

B.债务人与债务承担人达成协议

C.债权人与债务承担人达成协议

D.债务人与债务承担人达成协议并经债权人同意

E.债务承担人单方承诺并经债务人同意

27.债务因混同而消灭。有下列情形时,发生混同的效力:

A.债务人与债权人发生法人合并

B.出卖的标的物与其他物发生添附

C.债权人继承债务人的全部遗产

D.保证人受让主债权

E.债权企业购买债务企业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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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依照我国民法的相关规定,

A.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承包人欠缺相应资质的,不影响建设工程合同的效力,双方应依约履

行义务

B.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因承包人欠缺相应资质而无效,但承包人完成工程建设后,经验收合

格的,承包人因工程款债权,可对工程行使优先权

C.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承包人欠缺相应资质,但工程已开始施工的,应当继续完成施工任务

D.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承包人在工程竣工前取得相应资质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E.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因承包人欠缺相应资质而无效,但承包人完成工程建设后,经验收合

格的,承包人应可请求支付工程款

29.依法可以免除侵权责任的事由是

A.不可抗力致损 B.非因加害人过错 C.正当防卫

D.紧急避险 E.受害人过失

30.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因产品的缺陷导致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害的,产品的销售者向

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是

A.有证据证明该销售者存在过错

B.有证据证明该销售者有违法销售行为

C.有证据证明产品的缺陷是由该销售者造成的

D.他人的损害是因该产品的缺陷造成的

E.该产品存在危及人身或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名词解释(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4分,共20分)

31.非法人组织

32.诉讼时效中止

33.涉他合同

34.租赁合同

35.遗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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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简述题(本大题共3小题,每小题6分,共18分)

36.简述监护人的职责。

37.简述作为民法法律关系客体的物的法律特征。

38.简述法人机关的法律特征。

五、论述题(本大题12分)

39.试论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

六、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20分)

40.2013年,甘肃省某地一客车因严重超载和驾驶员疲劳驾车而发生坠崖事故,造成30余人

死亡,其中4人为亲属。此4人中,有王大光及13岁儿子王甲、王大光之妻孙二霞之12岁

外甥女李乙(其母孙一霞与孙二霞为同胞姐妹)以及孙二霞之母陈氏。事故发生后,因当地

警方和百姓抢救及时,陈氏受伤被送医救治,但终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而死亡。王大光

夫妇、王甲、李乙均当场死亡。王大光与孙二霞共育之17岁长子王丙因参加本省奥林匹克

数学竞赛,未参加本次旅行,王大光与前妻之子王丁也未参加旅行。查王大光之父王祖恒

早亡,陈氏生前个人财产存款10万元及住房两套价值合计约80万元均为近十年来积攒和

添置,与王祖恒无关,陈氏生前已有遗嘱分别指定由王丙和李乙各继承一套。此外,陈氏生

前因炒股、购买体育彩票等兴趣爱好,曾向邻居蔡某及同事顾某陆续借款25万元未归还,

并应支付利息。王大光夫妇共有存款55万元和住房一套。就陈氏遗产的处理,孙氏姐妹、

王丙、邻居蔡某及同事顾某之间发生争议。此外,对王大光的遗产的继承,涉及到孙二霞与

王大光前妻之子王丁的利益,也应界定清晰。

(1)分析案件事实,试为陈氏遗产的继承问题提出合理合法的处理方案,(4分)并分析理

由。(4分)

(2)分析案件事实,为王大光遗产的继承问题提出方案,(4分)并分析理由。(4分)

(3)分析案件事实,为陈氏债务清偿提出方案,并分析理由。(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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